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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政府
文件

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

珠金府〔2022〕41号

关于印发《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政府 珠海城市
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共建金湾智造产业

学院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（管委会）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区各人

民团体，驻区各单位：

现将《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政府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共

建金湾智造产业学院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政府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

2022年 5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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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政府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
学院合作共建金湾智造产业学院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落实《横琴粤澳深度

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》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《国家职业教

育改革实施方案》（国发〔2019〕4号）等国家发展战略要求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》规定，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政府与

珠海城市职业技术职业学院拟共建金湾智造产业学院。在珠海市

人民政府相关政策引导下，学院将充分发挥政、校、企三方优势，

实施“产教融合、靶向对接、精准育人”，为服务珠海市金湾区

产业转型升级，深化高职教育改革积累宝贵经验；为培养区域社

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、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发挥积极作用。

为进一步推动智造产业学院建设工作，制定以下工作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

话精神，以服务企业为宗旨，以促进高校毕业生留珠就业为导向，

以“优势互补、互惠互利、讲求实效、共同发展”为原则，进一

步加强政校企三方合作，走产学研结合发展道路，为金湾区先进

装备制造业等产业发展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

—— 3 ——

深化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和金湾区行业骨干企业的合作，

结合金湾区产业发展需要，不断推动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专业

建设、课程改革、办学模式创新，搭建校企合作平台，推动校企

双方共同开展科研项目合作、人才培养、技术培训，共建技能人

才培训基地和实习就业基地，助力金湾区产业创新驱动发展，助

力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提高办学水平、毕业生实现高质量留珠

就业。

三、合作内容

（一）建立人才交流服务平台。由金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、金湾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定期收集企业需求，及时反馈

给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，定期组织校企在专业设置、人才培养、

师资和技术人员互聘等方面的交流活动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局、区科技工业信息化局、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）

（二）搭建招聘与就业服务平台。政校企三方共同组织人才

招聘、就业指导服务，组织金湾区企业到学校开展校园宣讲、校

园招聘活动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珠海城市职

业技术学院、合作企业）

（三）建立实习就业基地。金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

金湾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推荐金湾区骨干企业开展校企合作

共建学生实习实训基地，开展金湾区大学生就业服务工作站建设，

结合企业真实工作岗位开展实践教学、学生顶岗实习，促进毕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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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就业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科技工业信息

化局、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、骨干企业）

（四）开展“广东技工”工程项目建设。根据企业职工培训

特点及不同培训方向或培训教学的需要，结合《珠海市实施“广

东技工”工程补贴申领管理办法》和区、镇两级财政负担能力，

充分发挥校企双方资源互补优势和师资力量，以金湾产业对技能

人才的实际需求为导向，开展全日制或非全日制技能培训，助力

产业发展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珠海城市职业

技术学院、合作企业）

（五）根据企业需要，合作开办学徒制、订单班、项目班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》规定和我市相关文件要求，

结合金湾产业发展实际与财政承受能力，有序推进校企双方共同

制定人才培养方案、共同设置专业课程、共同开展各种中国特色

学徒制等多种形式的人才培养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局、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、合作企业）

（六）建立科研与社会服务平台。根据企业需要，发挥学校

的人才资源优势，共同开展关键技术研究、应用技术研究等科研

项目合作，帮助企业解决相关难题，共同开展产学研活动。（责

任单位：区科技工业信息化局、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、合作企

业）

（七）其他经政校企三方协商共同推进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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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收集合作企业意向（2022年 4月中旬）。组织企业与

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交流对接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局、区科技工业信息化局）

（二）完成产业学院挂牌（2022年 5月底前）。珠海市金湾

区人民政府与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签订合作协议，挂牌成立

“金湾智造产业学院”，挂牌成立“金湾区大学生就业服务工作

站”，做实产业学院。［责任单位：区委办（区府办、开发区党政

办）、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科技工业信息化局、珠海城市

职业技术学院］

（三）组织校园招聘会（2022年 10月，长期）。根据金湾区

企业的实际需求组织金湾优秀企业进入校园招聘。（责任单位：

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）

（四）开展校企合作（长期开展）。根据企业与学校的合作

意向，共同开展产学研合作，开办学徒制、订单班、项目班，开

展顶岗实习活动，建设实习实训基地、技能人才培训基地、科研

与社会服务平台等。（责任单位：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、合作

企业）

（五）支持奖励（ 长期开展）。根据双方合作成果，按现行有

效政策给予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各相关职能部门）

五、保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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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组织保障。在金湾区政府各部门指导、支持下，珠海

城市职业技术学院、金湾区骨干企业共建金湾智造产业学院管理

与工作机构。

（二）经费保障。建立政校企合作专项资金，支持珠海城市

职业技术学院与金湾区企业共同开展以下项目：

1．对符合“广东技工”校企合作项目及各类符合政策规定

的基地建设，在与金湾产业发展需求匹配和区、镇财政可负担的

范围内，结合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科技工业信息化局等部

门的现行政策给予补贴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

区科技工业信息化局、区财政局、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、合作

企业）

产业学院院长（珠城职校领导兼）

金湾区政府（指导、协调）

校方副院长 企业方副院长

教学实训部 实习就业部 技能培训部 科技服务部

OFD SDK

OFD SDK

OFD SDK

OFD SDK

OFD SD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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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支持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建立金湾区人才供给基地。

支持鼓励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到金湾区就业创业，学校

每年输送到金湾区就业创业应届毕业生不少于 300人，社会培训

不少于 1000人次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珠海城

市职业技术学院）

3．支持金湾区企业柔性引进人才。鼓励企业从珠海城市职

业技术学院引进紧缺人才到金湾区内企业（需在区重点企业名录

或创新驱动名录内）挂职或担任科技特派员，科技特派员的服务

费用按《珠海市金湾区关于深入实施“金英计划”加快人才聚集

的若干措施》有关规定支付。（责任单位：区科技工业信息化局、

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财政局）

4．支持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与金湾区企业建立产学研合

作关系。鼓励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与金湾区企业合作开展产学

研活动，促进科技成果转移化及人才培养。（责任单位：区科技

工业信息化局）

（三）制度保障

1．金湾区政府各相关部门要按照本工作方案要求，积极推

动各项工作有效落实。同时，建立定期联系和走访制度，了解校

企合作信息，实现资源共享，推动产业学院建设纵深发展。

2．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负责制定相关制度，规范校企合

作工作，明确学校部门职责，积极支持金湾区企业开展各项人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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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育、引进、产学研工作，结合金湾区产业发展情况，不断创新

办学形式，改进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，将校企合作工作情况纳入

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，不断检验、改进校企合作模式。

3．本方案所需资金列入金湾区年度财政预算，符合有关文

件规定的从其规定支出。

4．资金使用单位必须确保财政资金使用的真实性、有效性，

不得骗取、套取财政资金，如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，按相关法律

法规规定处理。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5月 3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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